







关于少数民族发展资金项目公示的通知


为全力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充分发挥少数民族发展资金作用，按照《内蒙古自治区少数民族发展资金使用管理实施办法》规定，昆区民委对拟变更的包头市旺华农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羊舍新建项目进行了严格审核，符合条件。拟申请将包头市旺华农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羊舍新建项目的基本情况在我区政府网站上进行公示。公示期为10天（2019年7月29日-8月9日）。
如有异议，请拨打电话：0472-2836758，联系人：鲍晓洋，电子邮箱：850327129@qq.com

附件：少数民族发展资金项目备案汇总表

少数民族发展资金项目备案汇总表
金额单位：万元
	盟（市）
	旗(县、市、区)
	项目
排序
	原项目名称
	拟变更项目名称
	变更
资金
	备注

	包
头
市
	昆区
	1
	1.按照包头市民族事务委员会《转发关于下达2016年财政扶贫资金（第一批少数民族发展资金）以及做好项目工作的通知》（包民委发﹝2015﹞76号）——裕祥丰农民专业合作社养殖建设项目；2.按照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文件《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财政扶贫资金（第二批少数民族发展资金）的通知》（内财农﹝2016﹞307号）——包头市佳梦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扩建项目；3.按照包头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下达自治区2016年财政扶贫资金（第三批少数民族发展资金）以及做好项目备案的通知》（包民委发﹝2016﹞77号）——包头市哈新种养殖合作社葡萄园扩建增加新品种项目
	包头市旺华农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羊舍新建项目
	40.99
	

	
	合计
	40.99




昆区民委
2019年7月29日







少数民族发展资金项目变更信息表
（ 2019年度）
盟（市）：包头市         （县、市、区）：昆区
	项目名称
	包头市旺华农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羊舍新建项目

	建设地点
	包头市昆区哈德门村部队东墙外

	项目单位
	项目单位名称
	包头市旺华农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法人
	郭文喜

	
	联系电话
	13848005129

	投资构成
	总投资（万元）
	少数民族发展资金
（万元）
	自筹资金
（万元）
	其他
（万元）

	
	98
	45
	53
	

	 
建
设
内
容
	项目总体
建设内容
	因扩大规模的需要，建设：
1. 拟建设羊舍1栋，每栋长度50米、宽15米，舍内面积750平米。
2. 饲草料房一栋，1080平米。长60米，宽18米。
3. 青贮发酵池一座，长15米，宽6米。
4. 机井，100米深。

	
	申请的资金用于建设
哪些内容
	1.拟建设羊舍1栋，每栋长度50米、宽15米，舍内面积750平米。
2.饲草料房一栋，1080平米。长60米，宽18米。

	群众
受益
情况
	项目受益苏木
（乡镇）数
	1
	项目受益
嘎查（村）数
	
16

	
	项目受益
人口（人）
	3000
	其中少数民族
人口（人）
	8

	
	项目受益贫困
人口（人）
	30
	其中少数民族
贫困人口（人）
	2

	项目
单位
法人
签字
	
           
年  月  日 
	项目
单位
公章
	



	旗（县、市、区）
民宗局
意见
	




年   月   日


备注：1.项目建设内容为“乡村道路、桥涵建设”的，必须在建设内容中标
注“建设公里数”；项目建设内容为“劳动力转移培训、使用技术培训”的必须在建设内容中标注“培训人次”。
2.“旗（县、市、区）民宗局意见”栏中必须有单位负责人同意上报意 
见、签字、日期、单位加盖公章。
填表人：郭二文    联系电话：13848005129
